特困人员服务指南
1、 特困人员认定条件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应当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
①无劳动能力   ②无生活来源  ③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本办法所称的无劳动能力：
①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②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③残疾等级为一、二、三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肢体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级的视力残疾人。      ④市、县（区）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情形。
●法定义务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本办法所称的无履行义务能力：
①特困人员           ②60周岁以上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③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本人收入低于当地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其财产符合当地低收入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     ④重度残疾人和残疾等级为三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本人收入低于当地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其财产符合当地低收入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                                             ⑤无民事行为能力、被宣告失踪或者在监狱服刑、重病、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生自由措施的人员，且其财产符合当地低收入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                      ⑥仍在接受义务教育或在普通高中、中高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就读且无收入来源的          ⑦市、县（区）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情形
●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财产符合当地特困人员财产状况规定的，应当认定为本办法所称的无生活来源。
●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形式分为在家分散供养和在当地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特困人员依法享有自主选择救助供养形式的权利。特困人员对象除有传染性疾病、精神分裂疾病等不适宜集中供养或者本人不愿意集中供养的以外，应当实行全部集中供养。
●同时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的未成年人，选择申请纳入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范围的，不再重复认定为特困人员。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特困人员认定的受理、审核和确认工作。
二、特困人员供养金发放标准
●农村分散特困供养人员按照每人每月700元标准发放，城市分散特困供养人员及集中特困供养人员按照每人每月900元标准发放。
三、特困人员认定程序
1.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如申请人不方便可由本人所在村（居）民委员会代为办理申请事宜。
2.申请人应提交的申请材料：
●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
●劳动能力、生活来源、财产状况以及赡养、抚养、扶养情况的书面声明，承诺所提供信息真实完整，残疾人还应当提供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证”或本人社保卡，申请人还应当履行授权核查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关手续。
●申报人员填写（宁夏回族自治区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申请审批表）
●分散特困人员提供本人银行存折或银行卡复印件1份。


[bookmark: _GoBack]咨询电话：县民政局0952-6095287

